
臺北高等行政法院裁定臺北高等行政法院裁定

111年度行提抗字第8號

抗  告  人  黃宣豪                                     

相  對  人  衛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

代  表  人  周志浩（署長）

上列抗告人與相對人間聲請提審事件，對於中華民國111年1月11

日臺灣桃園地方法院111年度行提字第5號行政訴訟裁定，提起抗

告，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抗告駁回。

    理　由

一、提審法第10條第1項、第2項前段規定：「（第1項）聲請人

或受裁定人不服駁回聲請之裁定者，得於裁定送達後10日

內，以書狀敘明理由，抗告於直接上級法院。（第2項）抗

告法院認為抗告不合法或無理由者，應以裁定駁回之；認為

抗告有理由者，應以裁定將原裁定撤銷，並即釋放被逮捕、

拘禁人。」而「地方法院受理提審之聲請後，依聲請提審意

旨所述事實之性質，定其事務分配，其辦法由司法院定

之。」同法第4條亦有定明。而依司法院按本條授權所訂定

發布之「法院受理提審聲請之事務分配辦法」第2條第1項附

表4編號6規定，傳染病防治法(第44條、第45條、第48條)類

型之事件，由地方法院行政訴訟庭受理。故提審法第10條第

1項所稱「抗告於直接上級法院」，應指抗告於管轄之高等

行政法院（行政法院辦理提審事件應行注意事項第11點第1

款規定參照）。職是，地方法院行政訴訟庭、高等行政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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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提審聲請之處理，依提審法第8條第3項規定，除同法規

定外，尚須準用行政訴訟法規定之程序。而依提審法第8條

第3項準用行政訴訟法第272條，再準用民事訴訟法第495條

之1第1項進而就抗告程序準用同法第3編第1章民事訴訟通常

程序之第二審上訴程序的結果，提審抗告是嚴格的續審制之

抗告程序，得自為認定事實，適用法律，且經準用民事訴訟

法第3編第1章第449條第2項規定，原裁定依其理由雖屬不

當，而依續審認定事實、適用法律所得之其他理由認為正當

者，仍應以抗告為無理由，裁定駁回之。

二、本件臺灣桃園地方法院行政訴訟庭（下稱原審法院）未發提

審票，開庭賦予主張受拘禁之聲請人即抗告人、拘禁機關等

到場陳述意見之機會，即以原裁定駁回抗告人提審之聲請，

其理由略以：傳染病防治主管機關就進入國境之人，所採行

之相關防疫措施係經由傳染病防治法所授權，且針對受感染

風險較高之進入國境之人員，採行相關檢疫措施，並衡酌國

籍航空公司機組員等特定對象與其他進入國境之人感染風險

高低及感染可控制程度之差異，而採行不同之防疫措施，亦

為合理，其目的係為維護全國人民健康及生命等特別重要之

公共利益，核屬正當。又針對機組員所採行之防疫措施，係

審酌受感染傳染病之風險、傳染病發生及擴散之可能性加以

分類，而有相對應寬嚴不一之措施，並針對受感染風險較高

之有入境第三地且屬長程航班返國之機組員，為有效防止傳

染病之發生與蔓延，居家檢疫改至防疫旅宿或公司宿舍執

行，均屬必要與均衡，因而對居家檢疫者之人身自由造成限

制，實屬侵害最小之不得已方法，尚無違反憲法之平等原則

及比例原則。且相對人對抗告人所實施之居家檢疫措施，乃

限制抗告人可活動地點為檢疫旅館而非公權力之處所，違反

者雖會被處以罰鍰，但未令抗告人遭受實質強制力之拘束，

程度較人身自由之剝奪有別，是無受逮捕、拘禁或自由受拘

束之情形，屬提審法第5條第1項但書第6款規定之情事，與

聲請提審之要件不符等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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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抗告意旨略以：（一）提審法第1條修正理由已說明國家對

人身自由之拘束不限於刑事部分，依司法院釋字第392號解

釋理由所示，所謂「逮捕」，係指以強制力將人之身體自由

予以拘束之意；而「拘禁」則指拘束人身之自由使其難於脫

離一定空間之謂，均屬剝奪人身自由態樣之一種。則提審法

第1條之拘禁，當然包含依傳染病防治法所為之強制隔離。

且司法院釋字第690號解釋之原因案件的強制隔離，與抗告

人因居家檢疫不得返家被集中隔離於防疫旅館情形相同，自

屬提審法第1條所稱之「拘禁」。原審未予詳查，即遽為無

拘禁事實之認定，而以程序駁回，顯屬適用法規顯有錯誤之

違背法令。（二）原裁定理由二、㈤以「限制聲請人（即抗

告人）可活動地點為檢疫旅館而非公權力之處所，雖違反該

規定會被處以罰鍰(為財產權之剝奪)，然並未令聲請人遭受

實質強制力之拘束，其程度自較人身自由之剝奪有別」而認

非拘禁，係自行添加「需公權力處所」、「遭受實質強制力

之拘束」等法律所無之條件，顯屬適用法規顯有錯誤之違背

法令。且因拒絕開庭、違背直接審理主義造成認定事實未依

證據之違背法令（同班機、一同執勤超過25小時、一同坐在

駕駛艙的組員回國後，可不能在「防疫旅館內」見面，出房

門也不是只有罰鍰）。（三）原裁定駁回理由多有本件居家

檢疫處分合法、有效之論述，惟未援引提審法第9條第1項後

段，心證與理由之記載不一致，應屬裁判不附理由之違背法

令；原裁定理由二、㈢所引為證據之指揮中心110年8月25日

肺中指字第1100033090號函及交通部民用航空局110年8月25

日標準一字第1100022866號函僅係機關間之觀念通知，未曾

公告，原裁定理由所述「衡酌國籍航空公司機組員等特定對

象與其他進入國境之人感染風險高低及感染可控制程度之差

異，而採行不同之防疫措施」，純屬臆測並非有據，蓋因相

對人就本件提審、或其他提審案件、或另進行中之訴願，未

曾提出其審酌的基礎、依據，何以為5日而非3日或1日，何

以快篩陰性後不能返家的理由，相對人之裁量並無堅實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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礎，快篩後可以執飛卻不能返家，可證原處分（即下述系爭

處分）理由矛盾。原裁定有諸多違背法令之處，為此，請考

量提審法之立法意旨，人身自由屬憲法保留，基於令狀主

義，由法院審酌「逮捕、拘禁之法律依據、原因及程序」之

實質上之合法性，撤銷原裁定，更為適當之裁定等語。

四、本院查：

  ㈠按提審法於103年1月8日修正公布，其修法意旨乃為落實憲

法第8條第2項後段、第3項對人民人身自由的保障，藉由賦

予任何人對於本人或他人之人身自由，被法院以外任何機關

逮捕、拘禁而予剝奪時，均得聲請法院提審的權利，並於提

審法第5條規定中，要求受理提審聲請之法院，除同條第1項

但書所窮盡列舉的少數例外情形以外，均應於繫屬後24小時

內，向逮捕、拘禁機關發提審票的人身保護令狀（Writ of

Habeas Corpus，司法院釋字第392號解釋理由參照），不得

以無管轄權而逕以裁定駁回其聲請；並命逮捕、拘禁機關應

於收受提審票後，24小時內將被逮捕、拘禁人解交法院（同

法第7條第1項規定參照），且法院應給予聲請人、被逮捕、

拘禁人及逮捕、拘禁之機關到場陳述意見之機會，經由此等

被逮捕、拘禁之人得以迅速提審至法院，在法官面前陳述意

見的即時司法救濟程序，由法院審查逮捕、拘禁之法律依

據、原因及程序（同法第8條第1項規定參照），讓憲法上其

他自由權利保障前提的人身自由，能得到充分的保障。

　㈡次按「強制隔離使人民在一定期間內負有停留於一定處所，

不與外人接觸之義務，否則應受一定之制裁，已屬人身自由

之剝奪。」（司法院釋字第690號解釋理由參照）。又按傳

染病防治法第48條第1項規定：「主管機關對於曾與傳染病

病人接觸或疑似被傳染者，得予以留驗；必要時，並得令遷

入指定之處所檢查、施行預防接種、投藥、指定特定區域實

施管制或隔離等必要之處置。」同法第58條第1項第4款、第

3項規定：「（第1項）主管機關對入、出國（境）之人員，

得施行下列檢疫或措施，並得徵收費用：……。四、對自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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染區入境、接觸或疑似接觸之人員、傳染病或疑似傳染病病

人，採行居家檢疫、集中檢疫、隔離治療或其他必要措施。

……。（第3項）入、出國（境）之人員，對主管機關施行

第1項檢疫或措施，不得拒絕、規避或妨礙。」違反該法第5

8條第3項規定，依同法第69條第1項第1款規定，處新臺幣

（下同）1萬元以上15萬元以下罰鍰，必要時，並得限期令

其改善，屆期未改善者，按次處罰之。又按嚴重特殊傳染性

肺炎防治及紓困振興特別條例第15條第2項規定：「違反各

級衛生主管機關依傳染病防治法第58條第1項第4款規定所為

之檢疫措施者，處新臺幣10萬元以上100萬元以下罰鍰。」

準此，傳染病防治法之主管機關對於曾與傳染病病人接觸或

疑似被傳染者，令遷入指定之處所檢查或隔離等必要之處

置，核屬強制隔離使人民在一定期間內負有停留於一定處

所，不與外人接觸之義務，否則應受一定之制裁，已屬人身

自由之剝奪。因此，參照上述提審法之修正乃為落實憲法保

障人民人身自由的意旨，故而，受拘禁之人，除非其受拘禁

於一定侷限空間不得與外人接觸之義務已經解除，恢復其人

身得向各方移動之自由不受限的狀態，而可認已無受拘禁的

事實；否則，受理提審聲請之法院，不能以該受拘禁者是拘

禁於「檢疫旅館而非公權力處所」，或僅以違反規定會被處

以罰鍰為「財產權之剝奪」，未令其遭受實質強制力拘束等

理由，就誤認人民已無拘禁的事實，而錯依提審法第5條第1

項但書第6款規定，怠於發提審票使受拘禁人到場陳述意見

的義務，並逕而以裁定駁回其聲請。

　㈢再按提審法第8條第1項規定：「法院審查逮捕、拘禁之合法

性，應就逮捕、拘禁之法律依據、原因及程序為之。」考諸

其修法說明：「……法院審查逮捕、拘禁之合法性，僅在審

查其逮捕、拘禁程序之合法性，非在認定被逮捕、拘禁人有

無被逮捕、拘禁之本案實體原因及有無被逮捕、拘禁之必要

性，故其採行之證據法則，僅以自由證明為已足。……。」

而提審法賦予任何人得為人民之人身自由遭剝奪情事得以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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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提審的權利，既在使人身自由遭法院以外其他機關不法剝

奪者，能獲即時之司法救濟，以落實憲法第8條第2項後段、

第3項所定提審制度對人身自由此一重要基本權利的保障，

其功能的發揮，有賴提審法院對逮捕、拘禁等剝奪人身自由

措施的合法性審查，即不能僅侷限於表面形式上，逮捕、拘

禁的執行行為，有無法律上的依據或類如執行名義的行政處

分，作為其依據或原因。相對地，提審法院應在審理程序

中，針對行政機關決定及實際執行剝奪人身自由措施之法律

依據、原因與程序是否符合相關法規要求等問題，進行全面

性審查，包括逮捕、拘禁執行行為前有基礎處分者，例如下

命隔離拘禁，也應就該基礎處分的合法性一併審查。否則，

忽略基礎處分合法與否之審查，無從審認剝奪人身自由之

「原因」是否屬法規許可之範圍，也不能實質發揮即時有效

司法救濟的功能，誠非憲法上開規定所設提審制度的意旨。

至於提審程序在憲法的預設上，既要達成「即時」的司法救

濟功能，審理程序固有高度的時間壓力，審查密度雖難與一

般行政訴訟本案訴訟程序相比擬，但受理提審聲請法院仍應

在「即時」與「正確有效」之間，尋求適當之平衡，其採行

之證據法則，僅以自由證明為已足，在職權調查原則之客觀

舉證責任下，督促當事人，尤其是逮捕、拘禁機關，善盡其

等協力義務，俾於逮捕、拘禁之法律依據、原因及程序等之

合法性全面審查，方得適切體現提審制度所寓上述憲法意

旨。然而，提審畢竟是為人身自由遭不法剝奪而設的救濟制

度，而非偏重審查、控制行政合法性的客觀訴訟制度，此由

提審法第5條第1項但書第6款規定，無逮捕、拘禁之事實，

包括原曾遭受逮捕、拘禁，但在法院受理提審聲請時，已經

釋放而無人身自由遭剝奪的情形，法院即得逕以裁定駁回其

聲請，無庸核發提審票提供即時司法救濟，即可得佐證。參

照前述關於高等行政法院受理之提審抗告是續審制的抗告程

序，得依抗告審自為認定之事實，適用法律而為裁定，同

理，提審聲請經地方法院行政訴訟庭裁定駁回者，聲請人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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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裁定人對裁定有所不服而提起抗告，抗告審法院的審查也

重在受裁定人之人身自由是否仍有遭不法逮捕、拘禁之情

形，若依所認定之事實適用法律結果，逮捕、拘禁欠缺法律

依據、原因或有程序上之瑕疵，即應認抗告有理由，應以裁

定將原裁定撤銷，並即釋放被逮捕、拘禁人（提審法第10條

第2項後段規定參照）。換言之，地方法院行政訴訟庭駁回

提審聲請之原裁定，依其理由雖屬不當，但依抗告審法院續

審對事實調查認定的結果，原曾遭逮捕、拘禁之受裁定人已

經釋放，而無人身自由遭剝奪有待即時司法救濟者，依提審

法第5條第1項但書第6款、第10條第2項後段規定之整體意

旨，其提審聲請仍無由准許，應認原裁定依其他理由核屬正

當，而須以抗告為無理由，裁定駁回之。

　㈣經查：

　1.抗告人是於111年1月10日因國籍航空機組員執行長班任務入

境，遭相對人於當日依「入境居家檢疫申報憑證（機組人

員）」完整接種疫苗滿兩週且抗體檢測陽性，以附編號02-2

201-0045857號之「國籍航空公司機組員入境健康聲明暨居

家檢疫通知書(5+9)」的下命處分（下稱系爭處分），令入

址設桃園市○○區○○○路000號之公司宿舍（下稱系爭處

所），實施居家檢疫之防疫措施，居家檢疫至111年1月15日

24時止，有系爭處分影本在卷可稽（見原審卷第7頁）。且

系爭處分限制抗告人於居家檢疫之5日又數小時的期間內，

必須停留在系爭處所，不得外出，否則即以違反傳染病防治

法第58條第1項第4款規定視之，並告知將處以10萬至100萬

元罰鍰之制裁（該處罰效果，源自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防治

及紓困振興特別條例第15條第2項規定）。經核系爭處分是

屬法院以外其他機關即相對人，藉由此等公權力措施，強制

隔離使抗告人在一定期間(即居家檢疫期間)內負有停留於一

定處所（即系爭處所），不與外人接觸之義務，否則應受一

定之制裁（即將受罰鍰之制裁），使抗告人不能依其自由意

願擅自離開此特定處所，人身必須在上述非短暫的時間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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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拘束於系爭處所房間的侷限空間內，致其人身向各方移動

的自由都受到限制，參照前開說明，自已達人身自由遭剝奪

的程度，而屬提審法所稱之「拘禁」無誤。

　⒉抗告人於111年1月11日仍在居家檢疫期間的拘禁當中，就提

出本件提審聲請，此參原審卷附聲請狀即明（原審卷第3

頁）。且依系爭處分（原審卷第7頁）所載，抗告人於同年

月15日24時隔離檢疫期間屆滿前，除執行飛航任務（限派飛

長程航班）外，應留在防疫地點，不得外出。由此可知，原

審法院於同年月11日為原裁定當時，抗告人仍因系爭處分之

規制效力而受拘禁當中，依提審法第5條第1項前段規定，原

審法院原應向相對人發提審票，並即通知相對人之直接上級

機關，與督促相對人依同法第7條第1項規定，於收受提審票

後24小時內，將被拘禁人之抗告人解交原審法院，或依同條

第2項規定，免予解交而以聲音及影像相互傳送之設備訊

問，使抗告人及相對人均有接受原審法院訊問而陳述意見之

機會。然原審法院卻逕以系爭處所乃限制聲請人可活動地點

為檢疫旅館而非公權力之處所，雖違反該規定會被處以罰鍰

(為財產權之剝奪)，然並未令聲請人遭受實質強制力之拘

束，其程度自較人身自由之剝奪有別，是其並無受逮捕、拘

禁或自由受拘束之情形。故本件相對人之防疫相關主管機關

要求抗告人入住防疫旅館以進行居家檢疫，屬依傳染病防治

法第58條第1項第4款規定所行之合法措施，與提審法規定之

逮捕、拘禁手段有異，而認本件與聲請提審之要件不符合，

係屬於提審法第5條第1項（但書）第6款規定之情事為理由

（原裁定「理由」欄二之（五）所述），就怠於為上開法定

提供即時司法救濟的義務，未依法核發提審票，未經實體開

庭或利用聲音、影像遠距傳輸設備訊問，在不予抗告人及相

對人接受原審法院訊問而陳述意見之機會的情形下，以審酌

抗告人受檢疫隔離在上開公司宿舍之法律依據、原因及程序

是否於法有據，就逕而以原裁定駁回系爭提審聲請，經核原

裁定依此理由確有違誤之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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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⒊然而，抗告人是在系爭處分所命居家檢疫期間屆滿，離開系

爭處所後，恢復其人身自由不受拘禁之狀態，才於111年1月

19日提起本件抗告，有抗告狀在卷可稽（本院卷第19頁），

且已於111年1月23日再被派飛國外，亦有原審電話紀錄在卷

可考（原審卷第64頁）。參酌前述說明，本院在抗告審查程

序中，原遭拘禁之抗告人既已釋放，而無人身自由遭剝奪有

待即時司法救濟之情形，依提審法第5條第1項但書第6款、

第10條第2項後段規定之整體意旨，其提審聲請仍無由准

許，應認原裁定駁回系爭聲請，依其他理由仍屬正當，依提

審法第8條第3項準用行政訴訟法第272條，再準用民事訴訟

法第495條之1第1項進而準用同法第449條第2項規定，抗告

人之抗告仍為無理由，爰裁定予以駁回。

　⒋至於抗告人主張相對人作成系爭處分未曾提出其審酌的基

礎、依據，何以為5日，何以快篩陰性後不能返家的理由，

相對人之裁量並無堅實基礎，快篩後可以執飛卻不能返家，

可證系爭處分理由矛盾乙節，乃系爭處分是否有違反比例原

則等違法情事，核屬實體上爭執，應循其他行政救濟途徑，

附此指明。

五、結論，本件抗告為無理由，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1 　年　　1 　　月　　28　　日

            　　　　臺北高等行政法院第六庭

                              審判長法  官  陳心弘

                                    法  官　郭銘禮

                                    法  官　林淑婷 

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不得抗告。

中　　華　　民　　國　　111 　年　　2 　　月　　8 　　日

      　　　                    　　書記官  黃玉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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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高等行政法院裁定
111年度行提抗字第8號
抗  告  人  黃宣豪                                      








相  對  人  衛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


代  表  人  周志浩（署長）


上列抗告人與相對人間聲請提審事件，對於中華民國111年1月11日臺灣桃園地方法院111年度行提字第5號行政訴訟裁定，提起抗告，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抗告駁回。
    理　由
一、提審法第10條第1項、第2項前段規定：「（第1項）聲請人或受裁定人不服駁回聲請之裁定者，得於裁定送達後10日內，以書狀敘明理由，抗告於直接上級法院。（第2項）抗告法院認為抗告不合法或無理由者，應以裁定駁回之；認為抗告有理由者，應以裁定將原裁定撤銷，並即釋放被逮捕、拘禁人。」而「地方法院受理提審之聲請後，依聲請提審意旨所述事實之性質，定其事務分配，其辦法由司法院定之。」同法第4條亦有定明。而依司法院按本條授權所訂定發布之「法院受理提審聲請之事務分配辦法」第2條第1項附表4編號6規定，傳染病防治法(第44條、第45條、第48條)類型之事件，由地方法院行政訴訟庭受理。故提審法第10條第1項所稱「抗告於直接上級法院」，應指抗告於管轄之高等行政法院（行政法院辦理提審事件應行注意事項第11點第1款規定參照）。職是，地方法院行政訴訟庭、高等行政法院關於提審聲請之處理，依提審法第8條第3項規定，除同法規定外，尚須準用行政訴訟法規定之程序。而依提審法第8條第3項準用行政訴訟法第272條，再準用民事訴訟法第495條之1第1項進而就抗告程序準用同法第3編第1章民事訴訟通常程序之第二審上訴程序的結果，提審抗告是嚴格的續審制之抗告程序，得自為認定事實，適用法律，且經準用民事訴訟法第3編第1章第449條第2項規定，原裁定依其理由雖屬不當，而依續審認定事實、適用法律所得之其他理由認為正當者，仍應以抗告為無理由，裁定駁回之。
二、本件臺灣桃園地方法院行政訴訟庭（下稱原審法院）未發提審票，開庭賦予主張受拘禁之聲請人即抗告人、拘禁機關等到場陳述意見之機會，即以原裁定駁回抗告人提審之聲請，其理由略以：傳染病防治主管機關就進入國境之人，所採行之相關防疫措施係經由傳染病防治法所授權，且針對受感染風險較高之進入國境之人員，採行相關檢疫措施，並衡酌國籍航空公司機組員等特定對象與其他進入國境之人感染風險高低及感染可控制程度之差異，而採行不同之防疫措施，亦為合理，其目的係為維護全國人民健康及生命等特別重要之公共利益，核屬正當。又針對機組員所採行之防疫措施，係審酌受感染傳染病之風險、傳染病發生及擴散之可能性加以分類，而有相對應寬嚴不一之措施，並針對受感染風險較高之有入境第三地且屬長程航班返國之機組員，為有效防止傳染病之發生與蔓延，居家檢疫改至防疫旅宿或公司宿舍執行，均屬必要與均衡，因而對居家檢疫者之人身自由造成限制，實屬侵害最小之不得已方法，尚無違反憲法之平等原則及比例原則。且相對人對抗告人所實施之居家檢疫措施，乃限制抗告人可活動地點為檢疫旅館而非公權力之處所，違反者雖會被處以罰鍰，但未令抗告人遭受實質強制力之拘束，程度較人身自由之剝奪有別，是無受逮捕、拘禁或自由受拘束之情形，屬提審法第5條第1項但書第6款規定之情事，與聲請提審之要件不符等語。
三、抗告意旨略以：（一）提審法第1條修正理由已說明國家對人身自由之拘束不限於刑事部分，依司法院釋字第392號解釋理由所示，所謂「逮捕」，係指以強制力將人之身體自由予以拘束之意；而「拘禁」則指拘束人身之自由使其難於脫離一定空間之謂，均屬剝奪人身自由態樣之一種。則提審法第1條之拘禁，當然包含依傳染病防治法所為之強制隔離。且司法院釋字第690號解釋之原因案件的強制隔離，與抗告人因居家檢疫不得返家被集中隔離於防疫旅館情形相同，自屬提審法第1條所稱之「拘禁」。原審未予詳查，即遽為無拘禁事實之認定，而以程序駁回，顯屬適用法規顯有錯誤之違背法令。（二）原裁定理由二、㈤以「限制聲請人（即抗告人）可活動地點為檢疫旅館而非公權力之處所，雖違反該規定會被處以罰鍰(為財產權之剝奪)，然並未令聲請人遭受實質強制力之拘束，其程度自較人身自由之剝奪有別」而認非拘禁，係自行添加「需公權力處所」、「遭受實質強制力之拘束」等法律所無之條件，顯屬適用法規顯有錯誤之違背法令。且因拒絕開庭、違背直接審理主義造成認定事實未依證據之違背法令（同班機、一同執勤超過25小時、一同坐在駕駛艙的組員回國後，可不能在「防疫旅館內」見面，出房門也不是只有罰鍰）。（三）原裁定駁回理由多有本件居家檢疫處分合法、有效之論述，惟未援引提審法第9條第1項後段，心證與理由之記載不一致，應屬裁判不附理由之違背法令；原裁定理由二、㈢所引為證據之指揮中心110年8月25日肺中指字第1100033090號函及交通部民用航空局110年8月25日標準一字第1100022866號函僅係機關間之觀念通知，未曾公告，原裁定理由所述「衡酌國籍航空公司機組員等特定對象與其他進入國境之人感染風險高低及感染可控制程度之差異，而採行不同之防疫措施」，純屬臆測並非有據，蓋因相對人就本件提審、或其他提審案件、或另進行中之訴願，未曾提出其審酌的基礎、依據，何以為5日而非3日或1日，何以快篩陰性後不能返家的理由，相對人之裁量並無堅實基礎，快篩後可以執飛卻不能返家，可證原處分（即下述系爭處分）理由矛盾。原裁定有諸多違背法令之處，為此，請考量提審法之立法意旨，人身自由屬憲法保留，基於令狀主義，由法院審酌「逮捕、拘禁之法律依據、原因及程序」之實質上之合法性，撤銷原裁定，更為適當之裁定等語。
四、本院查：
  ㈠按提審法於103年1月8日修正公布，其修法意旨乃為落實憲法第8條第2項後段、第3項對人民人身自由的保障，藉由賦予任何人對於本人或他人之人身自由，被法院以外任何機關逮捕、拘禁而予剝奪時，均得聲請法院提審的權利，並於提審法第5條規定中，要求受理提審聲請之法院，除同條第1項但書所窮盡列舉的少數例外情形以外，均應於繫屬後24小時內，向逮捕、拘禁機關發提審票的人身保護令狀（Writ of Habeas Corpus，司法院釋字第392號解釋理由參照），不得以無管轄權而逕以裁定駁回其聲請；並命逮捕、拘禁機關應於收受提審票後，24小時內將被逮捕、拘禁人解交法院（同法第7條第1項規定參照），且法院應給予聲請人、被逮捕、拘禁人及逮捕、拘禁之機關到場陳述意見之機會，經由此等被逮捕、拘禁之人得以迅速提審至法院，在法官面前陳述意見的即時司法救濟程序，由法院審查逮捕、拘禁之法律依據、原因及程序（同法第8條第1項規定參照），讓憲法上其他自由權利保障前提的人身自由，能得到充分的保障。
　㈡次按「強制隔離使人民在一定期間內負有停留於一定處所，不與外人接觸之義務，否則應受一定之制裁，已屬人身自由之剝奪。」（司法院釋字第690號解釋理由參照）。又按傳染病防治法第48條第1項規定：「主管機關對於曾與傳染病病人接觸或疑似被傳染者，得予以留驗；必要時，並得令遷入指定之處所檢查、施行預防接種、投藥、指定特定區域實施管制或隔離等必要之處置。」同法第58條第1項第4款、第3項規定：「（第1項）主管機關對入、出國（境）之人員，得施行下列檢疫或措施，並得徵收費用：……。四、對自感染區入境、接觸或疑似接觸之人員、傳染病或疑似傳染病病人，採行居家檢疫、集中檢疫、隔離治療或其他必要措施。……。（第3項）入、出國（境）之人員，對主管機關施行第1項檢疫或措施，不得拒絕、規避或妨礙。」違反該法第58條第3項規定，依同法第69條第1項第1款規定，處新臺幣（下同）1萬元以上15萬元以下罰鍰，必要時，並得限期令其改善，屆期未改善者，按次處罰之。又按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防治及紓困振興特別條例第15條第2項規定：「違反各級衛生主管機關依傳染病防治法第58條第1項第4款規定所為之檢疫措施者，處新臺幣10萬元以上100萬元以下罰鍰。」準此，傳染病防治法之主管機關對於曾與傳染病病人接觸或疑似被傳染者，令遷入指定之處所檢查或隔離等必要之處置，核屬強制隔離使人民在一定期間內負有停留於一定處所，不與外人接觸之義務，否則應受一定之制裁，已屬人身自由之剝奪。因此，參照上述提審法之修正乃為落實憲法保障人民人身自由的意旨，故而，受拘禁之人，除非其受拘禁於一定侷限空間不得與外人接觸之義務已經解除，恢復其人身得向各方移動之自由不受限的狀態，而可認已無受拘禁的事實；否則，受理提審聲請之法院，不能以該受拘禁者是拘禁於「檢疫旅館而非公權力處所」，或僅以違反規定會被處以罰鍰為「財產權之剝奪」，未令其遭受實質強制力拘束等理由，就誤認人民已無拘禁的事實，而錯依提審法第5條第1項但書第6款規定，怠於發提審票使受拘禁人到場陳述意見的義務，並逕而以裁定駁回其聲請。
　㈢再按提審法第8條第1項規定：「法院審查逮捕、拘禁之合法性，應就逮捕、拘禁之法律依據、原因及程序為之。」考諸其修法說明：「……法院審查逮捕、拘禁之合法性，僅在審查其逮捕、拘禁程序之合法性，非在認定被逮捕、拘禁人有無被逮捕、拘禁之本案實體原因及有無被逮捕、拘禁之必要性，故其採行之證據法則，僅以自由證明為已足。……。」而提審法賦予任何人得為人民之人身自由遭剝奪情事得以聲請提審的權利，既在使人身自由遭法院以外其他機關不法剝奪者，能獲即時之司法救濟，以落實憲法第8條第2項後段、第3項所定提審制度對人身自由此一重要基本權利的保障，其功能的發揮，有賴提審法院對逮捕、拘禁等剝奪人身自由措施的合法性審查，即不能僅侷限於表面形式上，逮捕、拘禁的執行行為，有無法律上的依據或類如執行名義的行政處分，作為其依據或原因。相對地，提審法院應在審理程序中，針對行政機關決定及實際執行剝奪人身自由措施之法律依據、原因與程序是否符合相關法規要求等問題，進行全面性審查，包括逮捕、拘禁執行行為前有基礎處分者，例如下命隔離拘禁，也應就該基礎處分的合法性一併審查。否則，忽略基礎處分合法與否之審查，無從審認剝奪人身自由之「原因」是否屬法規許可之範圍，也不能實質發揮即時有效司法救濟的功能，誠非憲法上開規定所設提審制度的意旨。至於提審程序在憲法的預設上，既要達成「即時」的司法救濟功能，審理程序固有高度的時間壓力，審查密度雖難與一般行政訴訟本案訴訟程序相比擬，但受理提審聲請法院仍應在「即時」與「正確有效」之間，尋求適當之平衡，其採行之證據法則，僅以自由證明為已足，在職權調查原則之客觀舉證責任下，督促當事人，尤其是逮捕、拘禁機關，善盡其等協力義務，俾於逮捕、拘禁之法律依據、原因及程序等之合法性全面審查，方得適切體現提審制度所寓上述憲法意旨。然而，提審畢竟是為人身自由遭不法剝奪而設的救濟制度，而非偏重審查、控制行政合法性的客觀訴訟制度，此由提審法第5條第1項但書第6款規定，無逮捕、拘禁之事實，包括原曾遭受逮捕、拘禁，但在法院受理提審聲請時，已經釋放而無人身自由遭剝奪的情形，法院即得逕以裁定駁回其聲請，無庸核發提審票提供即時司法救濟，即可得佐證。參照前述關於高等行政法院受理之提審抗告是續審制的抗告程序，得依抗告審自為認定之事實，適用法律而為裁定，同理，提審聲請經地方法院行政訴訟庭裁定駁回者，聲請人或受裁定人對裁定有所不服而提起抗告，抗告審法院的審查也重在受裁定人之人身自由是否仍有遭不法逮捕、拘禁之情形，若依所認定之事實適用法律結果，逮捕、拘禁欠缺法律依據、原因或有程序上之瑕疵，即應認抗告有理由，應以裁定將原裁定撤銷，並即釋放被逮捕、拘禁人（提審法第10條第2項後段規定參照）。換言之，地方法院行政訴訟庭駁回提審聲請之原裁定，依其理由雖屬不當，但依抗告審法院續審對事實調查認定的結果，原曾遭逮捕、拘禁之受裁定人已經釋放，而無人身自由遭剝奪有待即時司法救濟者，依提審法第5條第1項但書第6款、第10條第2項後段規定之整體意旨，其提審聲請仍無由准許，應認原裁定依其他理由核屬正當，而須以抗告為無理由，裁定駁回之。
　㈣經查：
　1.抗告人是於111年1月10日因國籍航空機組員執行長班任務入境，遭相對人於當日依「入境居家檢疫申報憑證（機組人員）」完整接種疫苗滿兩週且抗體檢測陽性，以附編號02-2201-0045857號之「國籍航空公司機組員入境健康聲明暨居家檢疫通知書(5+9)」的下命處分（下稱系爭處分），令入址設桃園市○○區○○○路000號之公司宿舍（下稱系爭處所），實施居家檢疫之防疫措施，居家檢疫至111年1月15日24時止，有系爭處分影本在卷可稽（見原審卷第7頁）。且系爭處分限制抗告人於居家檢疫之5日又數小時的期間內，必須停留在系爭處所，不得外出，否則即以違反傳染病防治法第58條第1項第4款規定視之，並告知將處以10萬至100萬元罰鍰之制裁（該處罰效果，源自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防治及紓困振興特別條例第15條第2項規定）。經核系爭處分是屬法院以外其他機關即相對人，藉由此等公權力措施，強制隔離使抗告人在一定期間(即居家檢疫期間)內負有停留於一定處所（即系爭處所），不與外人接觸之義務，否則應受一定之制裁（即將受罰鍰之制裁），使抗告人不能依其自由意願擅自離開此特定處所，人身必須在上述非短暫的時間內，受拘束於系爭處所房間的侷限空間內，致其人身向各方移動的自由都受到限制，參照前開說明，自已達人身自由遭剝奪的程度，而屬提審法所稱之「拘禁」無誤。
　⒉抗告人於111年1月11日仍在居家檢疫期間的拘禁當中，就提出本件提審聲請，此參原審卷附聲請狀即明（原審卷第3頁）。且依系爭處分（原審卷第7頁）所載，抗告人於同年月15日24時隔離檢疫期間屆滿前，除執行飛航任務（限派飛長程航班）外，應留在防疫地點，不得外出。由此可知，原審法院於同年月11日為原裁定當時，抗告人仍因系爭處分之規制效力而受拘禁當中，依提審法第5條第1項前段規定，原審法院原應向相對人發提審票，並即通知相對人之直接上級機關，與督促相對人依同法第7條第1項規定，於收受提審票後24小時內，將被拘禁人之抗告人解交原審法院，或依同條第2項規定，免予解交而以聲音及影像相互傳送之設備訊問，使抗告人及相對人均有接受原審法院訊問而陳述意見之機會。然原審法院卻逕以系爭處所乃限制聲請人可活動地點為檢疫旅館而非公權力之處所，雖違反該規定會被處以罰鍰(為財產權之剝奪)，然並未令聲請人遭受實質強制力之拘束，其程度自較人身自由之剝奪有別，是其並無受逮捕、拘禁或自由受拘束之情形。故本件相對人之防疫相關主管機關要求抗告人入住防疫旅館以進行居家檢疫，屬依傳染病防治法第58條第1項第4款規定所行之合法措施，與提審法規定之逮捕、拘禁手段有異，而認本件與聲請提審之要件不符合，係屬於提審法第5條第1項（但書）第6款規定之情事為理由（原裁定「理由」欄二之（五）所述），就怠於為上開法定提供即時司法救濟的義務，未依法核發提審票，未經實體開庭或利用聲音、影像遠距傳輸設備訊問，在不予抗告人及相對人接受原審法院訊問而陳述意見之機會的情形下，以審酌抗告人受檢疫隔離在上開公司宿舍之法律依據、原因及程序是否於法有據，就逕而以原裁定駁回系爭提審聲請，經核原裁定依此理由確有違誤之處。
　⒊然而，抗告人是在系爭處分所命居家檢疫期間屆滿，離開系爭處所後，恢復其人身自由不受拘禁之狀態，才於111年1月19日提起本件抗告，有抗告狀在卷可稽（本院卷第19頁），且已於111年1月23日再被派飛國外，亦有原審電話紀錄在卷可考（原審卷第64頁）。參酌前述說明，本院在抗告審查程序中，原遭拘禁之抗告人既已釋放，而無人身自由遭剝奪有待即時司法救濟之情形，依提審法第5條第1項但書第6款、第10條第2項後段規定之整體意旨，其提審聲請仍無由准許，應認原裁定駁回系爭聲請，依其他理由仍屬正當，依提審法第8條第3項準用行政訴訟法第272條，再準用民事訴訟法第495條之1第1項進而準用同法第449條第2項規定，抗告人之抗告仍為無理由，爰裁定予以駁回。
　⒋至於抗告人主張相對人作成系爭處分未曾提出其審酌的基礎、依據，何以為5日，何以快篩陰性後不能返家的理由，相對人之裁量並無堅實基礎，快篩後可以執飛卻不能返家，可證系爭處分理由矛盾乙節，乃系爭處分是否有違反比例原則等違法情事，核屬實體上爭執，應循其他行政救濟途徑，附此指明。
五、結論，本件抗告為無理由，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1 　年　　1 　　月　　28　　日
            　　　　臺北高等行政法院第六庭
                              審判長法  官  陳心弘
                                    法  官　郭銘禮
                                    法  官　林淑婷 
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不得抗告。
中　　華　　民　　國　　111 　年　　2 　　月　　8 　　日
      　　　                    　　書記官  黃玉鈴     

臺北高等行政法院裁定
111年度行提抗字第8號
抗  告  人  黃宣豪                                      




相  對  人  衛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

代  表  人  周志浩（署長）

上列抗告人與相對人間聲請提審事件，對於中華民國111年1月11
日臺灣桃園地方法院111年度行提字第5號行政訴訟裁定，提起抗
告，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抗告駁回。
    理　由
一、提審法第10條第1項、第2項前段規定：「（第1項）聲請人
    或受裁定人不服駁回聲請之裁定者，得於裁定送達後10日內
    ，以書狀敘明理由，抗告於直接上級法院。（第2項）抗告
    法院認為抗告不合法或無理由者，應以裁定駁回之；認為抗
    告有理由者，應以裁定將原裁定撤銷，並即釋放被逮捕、拘
    禁人。」而「地方法院受理提審之聲請後，依聲請提審意旨
    所述事實之性質，定其事務分配，其辦法由司法院定之。」
    同法第4條亦有定明。而依司法院按本條授權所訂定發布之
    「法院受理提審聲請之事務分配辦法」第2條第1項附表4編
    號6規定，傳染病防治法(第44條、第45條、第48條)類型之
    事件，由地方法院行政訴訟庭受理。故提審法第10條第1項
    所稱「抗告於直接上級法院」，應指抗告於管轄之高等行政
    法院（行政法院辦理提審事件應行注意事項第11點第1款規
    定參照）。職是，地方法院行政訴訟庭、高等行政法院關於
    提審聲請之處理，依提審法第8條第3項規定，除同法規定外
    ，尚須準用行政訴訟法規定之程序。而依提審法第8條第3項
    準用行政訴訟法第272條，再準用民事訴訟法第495條之1第1
    項進而就抗告程序準用同法第3編第1章民事訴訟通常程序之
    第二審上訴程序的結果，提審抗告是嚴格的續審制之抗告程
    序，得自為認定事實，適用法律，且經準用民事訴訟法第3
    編第1章第449條第2項規定，原裁定依其理由雖屬不當，而
    依續審認定事實、適用法律所得之其他理由認為正當者，仍
    應以抗告為無理由，裁定駁回之。
二、本件臺灣桃園地方法院行政訴訟庭（下稱原審法院）未發提
    審票，開庭賦予主張受拘禁之聲請人即抗告人、拘禁機關等
    到場陳述意見之機會，即以原裁定駁回抗告人提審之聲請，
    其理由略以：傳染病防治主管機關就進入國境之人，所採行
    之相關防疫措施係經由傳染病防治法所授權，且針對受感染
    風險較高之進入國境之人員，採行相關檢疫措施，並衡酌國
    籍航空公司機組員等特定對象與其他進入國境之人感染風險
    高低及感染可控制程度之差異，而採行不同之防疫措施，亦
    為合理，其目的係為維護全國人民健康及生命等特別重要之
    公共利益，核屬正當。又針對機組員所採行之防疫措施，係
    審酌受感染傳染病之風險、傳染病發生及擴散之可能性加以
    分類，而有相對應寬嚴不一之措施，並針對受感染風險較高
    之有入境第三地且屬長程航班返國之機組員，為有效防止傳
    染病之發生與蔓延，居家檢疫改至防疫旅宿或公司宿舍執行
    ，均屬必要與均衡，因而對居家檢疫者之人身自由造成限制
    ，實屬侵害最小之不得已方法，尚無違反憲法之平等原則及
    比例原則。且相對人對抗告人所實施之居家檢疫措施，乃限
    制抗告人可活動地點為檢疫旅館而非公權力之處所，違反者
    雖會被處以罰鍰，但未令抗告人遭受實質強制力之拘束，程
    度較人身自由之剝奪有別，是無受逮捕、拘禁或自由受拘束
    之情形，屬提審法第5條第1項但書第6款規定之情事，與聲
    請提審之要件不符等語。
三、抗告意旨略以：（一）提審法第1條修正理由已說明國家對
    人身自由之拘束不限於刑事部分，依司法院釋字第392號解
    釋理由所示，所謂「逮捕」，係指以強制力將人之身體自由
    予以拘束之意；而「拘禁」則指拘束人身之自由使其難於脫
    離一定空間之謂，均屬剝奪人身自由態樣之一種。則提審法
    第1條之拘禁，當然包含依傳染病防治法所為之強制隔離。
    且司法院釋字第690號解釋之原因案件的強制隔離，與抗告
    人因居家檢疫不得返家被集中隔離於防疫旅館情形相同，自
    屬提審法第1條所稱之「拘禁」。原審未予詳查，即遽為無
    拘禁事實之認定，而以程序駁回，顯屬適用法規顯有錯誤之
    違背法令。（二）原裁定理由二、㈤以「限制聲請人（即抗
    告人）可活動地點為檢疫旅館而非公權力之處所，雖違反該
    規定會被處以罰鍰(為財產權之剝奪)，然並未令聲請人遭受
    實質強制力之拘束，其程度自較人身自由之剝奪有別」而認
    非拘禁，係自行添加「需公權力處所」、「遭受實質強制力
    之拘束」等法律所無之條件，顯屬適用法規顯有錯誤之違背
    法令。且因拒絕開庭、違背直接審理主義造成認定事實未依
    證據之違背法令（同班機、一同執勤超過25小時、一同坐在
    駕駛艙的組員回國後，可不能在「防疫旅館內」見面，出房
    門也不是只有罰鍰）。（三）原裁定駁回理由多有本件居家
    檢疫處分合法、有效之論述，惟未援引提審法第9條第1項後
    段，心證與理由之記載不一致，應屬裁判不附理由之違背法
    令；原裁定理由二、㈢所引為證據之指揮中心110年8月25日
    肺中指字第1100033090號函及交通部民用航空局110年8月25
    日標準一字第1100022866號函僅係機關間之觀念通知，未曾
    公告，原裁定理由所述「衡酌國籍航空公司機組員等特定對
    象與其他進入國境之人感染風險高低及感染可控制程度之差
    異，而採行不同之防疫措施」，純屬臆測並非有據，蓋因相
    對人就本件提審、或其他提審案件、或另進行中之訴願，未
    曾提出其審酌的基礎、依據，何以為5日而非3日或1日，何
    以快篩陰性後不能返家的理由，相對人之裁量並無堅實基礎
    ，快篩後可以執飛卻不能返家，可證原處分（即下述系爭處
    分）理由矛盾。原裁定有諸多違背法令之處，為此，請考量
    提審法之立法意旨，人身自由屬憲法保留，基於令狀主義，
    由法院審酌「逮捕、拘禁之法律依據、原因及程序」之實質
    上之合法性，撤銷原裁定，更為適當之裁定等語。
四、本院查：
  ㈠按提審法於103年1月8日修正公布，其修法意旨乃為落實憲法
    第8條第2項後段、第3項對人民人身自由的保障，藉由賦予
    任何人對於本人或他人之人身自由，被法院以外任何機關逮
    捕、拘禁而予剝奪時，均得聲請法院提審的權利，並於提審
    法第5條規定中，要求受理提審聲請之法院，除同條第1項但
    書所窮盡列舉的少數例外情形以外，均應於繫屬後24小時內
    ，向逮捕、拘禁機關發提審票的人身保護令狀（Writ of Ha
    beas Corpus，司法院釋字第392號解釋理由參照），不得以
    無管轄權而逕以裁定駁回其聲請；並命逮捕、拘禁機關應於
    收受提審票後，24小時內將被逮捕、拘禁人解交法院（同法
    第7條第1項規定參照），且法院應給予聲請人、被逮捕、拘
    禁人及逮捕、拘禁之機關到場陳述意見之機會，經由此等被
    逮捕、拘禁之人得以迅速提審至法院，在法官面前陳述意見
    的即時司法救濟程序，由法院審查逮捕、拘禁之法律依據、
    原因及程序（同法第8條第1項規定參照），讓憲法上其他自
    由權利保障前提的人身自由，能得到充分的保障。
　㈡次按「強制隔離使人民在一定期間內負有停留於一定處所，
    不與外人接觸之義務，否則應受一定之制裁，已屬人身自由
    之剝奪。」（司法院釋字第690號解釋理由參照）。又按傳
    染病防治法第48條第1項規定：「主管機關對於曾與傳染病
    病人接觸或疑似被傳染者，得予以留驗；必要時，並得令遷
    入指定之處所檢查、施行預防接種、投藥、指定特定區域實
    施管制或隔離等必要之處置。」同法第58條第1項第4款、第
    3項規定：「（第1項）主管機關對入、出國（境）之人員，
    得施行下列檢疫或措施，並得徵收費用：……。四、對自感染
    區入境、接觸或疑似接觸之人員、傳染病或疑似傳染病病人
    ，採行居家檢疫、集中檢疫、隔離治療或其他必要措施。……
    。（第3項）入、出國（境）之人員，對主管機關施行第1項
    檢疫或措施，不得拒絕、規避或妨礙。」違反該法第58條第
    3項規定，依同法第69條第1項第1款規定，處新臺幣（下同
    ）1萬元以上15萬元以下罰鍰，必要時，並得限期令其改善
    ，屆期未改善者，按次處罰之。又按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防
    治及紓困振興特別條例第15條第2項規定：「違反各級衛生
    主管機關依傳染病防治法第58條第1項第4款規定所為之檢疫
    措施者，處新臺幣10萬元以上100萬元以下罰鍰。」準此，
    傳染病防治法之主管機關對於曾與傳染病病人接觸或疑似被
    傳染者，令遷入指定之處所檢查或隔離等必要之處置，核屬
    強制隔離使人民在一定期間內負有停留於一定處所，不與外
    人接觸之義務，否則應受一定之制裁，已屬人身自由之剝奪
    。因此，參照上述提審法之修正乃為落實憲法保障人民人身
    自由的意旨，故而，受拘禁之人，除非其受拘禁於一定侷限
    空間不得與外人接觸之義務已經解除，恢復其人身得向各方
    移動之自由不受限的狀態，而可認已無受拘禁的事實；否則
    ，受理提審聲請之法院，不能以該受拘禁者是拘禁於「檢疫
    旅館而非公權力處所」，或僅以違反規定會被處以罰鍰為「
    財產權之剝奪」，未令其遭受實質強制力拘束等理由，就誤
    認人民已無拘禁的事實，而錯依提審法第5條第1項但書第6
    款規定，怠於發提審票使受拘禁人到場陳述意見的義務，並
    逕而以裁定駁回其聲請。
　㈢再按提審法第8條第1項規定：「法院審查逮捕、拘禁之合法
    性，應就逮捕、拘禁之法律依據、原因及程序為之。」考諸
    其修法說明：「……法院審查逮捕、拘禁之合法性，僅在審查
    其逮捕、拘禁程序之合法性，非在認定被逮捕、拘禁人有無
    被逮捕、拘禁之本案實體原因及有無被逮捕、拘禁之必要性
    ，故其採行之證據法則，僅以自由證明為已足。……。」而提
    審法賦予任何人得為人民之人身自由遭剝奪情事得以聲請提
    審的權利，既在使人身自由遭法院以外其他機關不法剝奪者
    ，能獲即時之司法救濟，以落實憲法第8條第2項後段、第3
    項所定提審制度對人身自由此一重要基本權利的保障，其功
    能的發揮，有賴提審法院對逮捕、拘禁等剝奪人身自由措施
    的合法性審查，即不能僅侷限於表面形式上，逮捕、拘禁的
    執行行為，有無法律上的依據或類如執行名義的行政處分，
    作為其依據或原因。相對地，提審法院應在審理程序中，針
    對行政機關決定及實際執行剝奪人身自由措施之法律依據、
    原因與程序是否符合相關法規要求等問題，進行全面性審查
    ，包括逮捕、拘禁執行行為前有基礎處分者，例如下命隔離
    拘禁，也應就該基礎處分的合法性一併審查。否則，忽略基
    礎處分合法與否之審查，無從審認剝奪人身自由之「原因」
    是否屬法規許可之範圍，也不能實質發揮即時有效司法救濟
    的功能，誠非憲法上開規定所設提審制度的意旨。至於提審
    程序在憲法的預設上，既要達成「即時」的司法救濟功能，
    審理程序固有高度的時間壓力，審查密度雖難與一般行政訴
    訟本案訴訟程序相比擬，但受理提審聲請法院仍應在「即時
    」與「正確有效」之間，尋求適當之平衡，其採行之證據法
    則，僅以自由證明為已足，在職權調查原則之客觀舉證責任
    下，督促當事人，尤其是逮捕、拘禁機關，善盡其等協力義
    務，俾於逮捕、拘禁之法律依據、原因及程序等之合法性全
    面審查，方得適切體現提審制度所寓上述憲法意旨。然而，
    提審畢竟是為人身自由遭不法剝奪而設的救濟制度，而非偏
    重審查、控制行政合法性的客觀訴訟制度，此由提審法第5
    條第1項但書第6款規定，無逮捕、拘禁之事實，包括原曾遭
    受逮捕、拘禁，但在法院受理提審聲請時，已經釋放而無人
    身自由遭剝奪的情形，法院即得逕以裁定駁回其聲請，無庸
    核發提審票提供即時司法救濟，即可得佐證。參照前述關於
    高等行政法院受理之提審抗告是續審制的抗告程序，得依抗
    告審自為認定之事實，適用法律而為裁定，同理，提審聲請
    經地方法院行政訴訟庭裁定駁回者，聲請人或受裁定人對裁
    定有所不服而提起抗告，抗告審法院的審查也重在受裁定人
    之人身自由是否仍有遭不法逮捕、拘禁之情形，若依所認定
    之事實適用法律結果，逮捕、拘禁欠缺法律依據、原因或有
    程序上之瑕疵，即應認抗告有理由，應以裁定將原裁定撤銷
    ，並即釋放被逮捕、拘禁人（提審法第10條第2項後段規定
    參照）。換言之，地方法院行政訴訟庭駁回提審聲請之原裁
    定，依其理由雖屬不當，但依抗告審法院續審對事實調查認
    定的結果，原曾遭逮捕、拘禁之受裁定人已經釋放，而無人
    身自由遭剝奪有待即時司法救濟者，依提審法第5條第1項但
    書第6款、第10條第2項後段規定之整體意旨，其提審聲請仍
    無由准許，應認原裁定依其他理由核屬正當，而須以抗告為
    無理由，裁定駁回之。
　㈣經查：
　1.抗告人是於111年1月10日因國籍航空機組員執行長班任務入
    境，遭相對人於當日依「入境居家檢疫申報憑證（機組人員
    ）」完整接種疫苗滿兩週且抗體檢測陽性，以附編號02-220
    1-0045857號之「國籍航空公司機組員入境健康聲明暨居家
    檢疫通知書(5+9)」的下命處分（下稱系爭處分），令入址
    設桃園市○○區○○○路000號之公司宿舍（下稱系爭處所），實
    施居家檢疫之防疫措施，居家檢疫至111年1月15日24時止，
    有系爭處分影本在卷可稽（見原審卷第7頁）。且系爭處分
    限制抗告人於居家檢疫之5日又數小時的期間內，必須停留
    在系爭處所，不得外出，否則即以違反傳染病防治法第58條
    第1項第4款規定視之，並告知將處以10萬至100萬元罰鍰之
    制裁（該處罰效果，源自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防治及紓困振
    興特別條例第15條第2項規定）。經核系爭處分是屬法院以
    外其他機關即相對人，藉由此等公權力措施，強制隔離使抗
    告人在一定期間(即居家檢疫期間)內負有停留於一定處所（
    即系爭處所），不與外人接觸之義務，否則應受一定之制裁
    （即將受罰鍰之制裁），使抗告人不能依其自由意願擅自離
    開此特定處所，人身必須在上述非短暫的時間內，受拘束於
    系爭處所房間的侷限空間內，致其人身向各方移動的自由都
    受到限制，參照前開說明，自已達人身自由遭剝奪的程度，
    而屬提審法所稱之「拘禁」無誤。
　⒉抗告人於111年1月11日仍在居家檢疫期間的拘禁當中，就提
    出本件提審聲請，此參原審卷附聲請狀即明（原審卷第3頁
    ）。且依系爭處分（原審卷第7頁）所載，抗告人於同年月1
    5日24時隔離檢疫期間屆滿前，除執行飛航任務（限派飛長
    程航班）外，應留在防疫地點，不得外出。由此可知，原審
    法院於同年月11日為原裁定當時，抗告人仍因系爭處分之規
    制效力而受拘禁當中，依提審法第5條第1項前段規定，原審
    法院原應向相對人發提審票，並即通知相對人之直接上級機
    關，與督促相對人依同法第7條第1項規定，於收受提審票後
    24小時內，將被拘禁人之抗告人解交原審法院，或依同條第
    2項規定，免予解交而以聲音及影像相互傳送之設備訊問，
    使抗告人及相對人均有接受原審法院訊問而陳述意見之機會
    。然原審法院卻逕以系爭處所乃限制聲請人可活動地點為檢
    疫旅館而非公權力之處所，雖違反該規定會被處以罰鍰(為
    財產權之剝奪)，然並未令聲請人遭受實質強制力之拘束，
    其程度自較人身自由之剝奪有別，是其並無受逮捕、拘禁或
    自由受拘束之情形。故本件相對人之防疫相關主管機關要求
    抗告人入住防疫旅館以進行居家檢疫，屬依傳染病防治法第
    58條第1項第4款規定所行之合法措施，與提審法規定之逮捕
    、拘禁手段有異，而認本件與聲請提審之要件不符合，係屬
    於提審法第5條第1項（但書）第6款規定之情事為理由（原
    裁定「理由」欄二之（五）所述），就怠於為上開法定提供
    即時司法救濟的義務，未依法核發提審票，未經實體開庭或
    利用聲音、影像遠距傳輸設備訊問，在不予抗告人及相對人
    接受原審法院訊問而陳述意見之機會的情形下，以審酌抗告
    人受檢疫隔離在上開公司宿舍之法律依據、原因及程序是否
    於法有據，就逕而以原裁定駁回系爭提審聲請，經核原裁定
    依此理由確有違誤之處。
　⒊然而，抗告人是在系爭處分所命居家檢疫期間屆滿，離開系
    爭處所後，恢復其人身自由不受拘禁之狀態，才於111年1月
    19日提起本件抗告，有抗告狀在卷可稽（本院卷第19頁），
    且已於111年1月23日再被派飛國外，亦有原審電話紀錄在卷
    可考（原審卷第64頁）。參酌前述說明，本院在抗告審查程
    序中，原遭拘禁之抗告人既已釋放，而無人身自由遭剝奪有
    待即時司法救濟之情形，依提審法第5條第1項但書第6款、
    第10條第2項後段規定之整體意旨，其提審聲請仍無由准許
    ，應認原裁定駁回系爭聲請，依其他理由仍屬正當，依提審
    法第8條第3項準用行政訴訟法第272條，再準用民事訴訟法
    第495條之1第1項進而準用同法第449條第2項規定，抗告人
    之抗告仍為無理由，爰裁定予以駁回。
　⒋至於抗告人主張相對人作成系爭處分未曾提出其審酌的基礎
    、依據，何以為5日，何以快篩陰性後不能返家的理由，相
    對人之裁量並無堅實基礎，快篩後可以執飛卻不能返家，可
    證系爭處分理由矛盾乙節，乃系爭處分是否有違反比例原則
    等違法情事，核屬實體上爭執，應循其他行政救濟途徑，附
    此指明。
五、結論，本件抗告為無理由，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1 　年　　1 　　月　　28　　日
            　　　　臺北高等行政法院第六庭
                              審判長法  官  陳心弘
                                    法  官　郭銘禮
                                    法  官　林淑婷 
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不得抗告。
中　　華　　民　　國　　111 　年　　2 　　月　　8 　　日
      　　　                    　　書記官  黃玉鈴     



臺北高等行政法院裁定
111年度行提抗字第8號
抗  告  人  黃宣豪                                      




相  對  人  衛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

代  表  人  周志浩（署長）

上列抗告人與相對人間聲請提審事件，對於中華民國111年1月11日臺灣桃園地方法院111年度行提字第5號行政訴訟裁定，提起抗告，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抗告駁回。
    理　由
一、提審法第10條第1項、第2項前段規定：「（第1項）聲請人或受裁定人不服駁回聲請之裁定者，得於裁定送達後10日內，以書狀敘明理由，抗告於直接上級法院。（第2項）抗告法院認為抗告不合法或無理由者，應以裁定駁回之；認為抗告有理由者，應以裁定將原裁定撤銷，並即釋放被逮捕、拘禁人。」而「地方法院受理提審之聲請後，依聲請提審意旨所述事實之性質，定其事務分配，其辦法由司法院定之。」同法第4條亦有定明。而依司法院按本條授權所訂定發布之「法院受理提審聲請之事務分配辦法」第2條第1項附表4編號6規定，傳染病防治法(第44條、第45條、第48條)類型之事件，由地方法院行政訴訟庭受理。故提審法第10條第1項所稱「抗告於直接上級法院」，應指抗告於管轄之高等行政法院（行政法院辦理提審事件應行注意事項第11點第1款規定參照）。職是，地方法院行政訴訟庭、高等行政法院關於提審聲請之處理，依提審法第8條第3項規定，除同法規定外，尚須準用行政訴訟法規定之程序。而依提審法第8條第3項準用行政訴訟法第272條，再準用民事訴訟法第495條之1第1項進而就抗告程序準用同法第3編第1章民事訴訟通常程序之第二審上訴程序的結果，提審抗告是嚴格的續審制之抗告程序，得自為認定事實，適用法律，且經準用民事訴訟法第3編第1章第449條第2項規定，原裁定依其理由雖屬不當，而依續審認定事實、適用法律所得之其他理由認為正當者，仍應以抗告為無理由，裁定駁回之。
二、本件臺灣桃園地方法院行政訴訟庭（下稱原審法院）未發提審票，開庭賦予主張受拘禁之聲請人即抗告人、拘禁機關等到場陳述意見之機會，即以原裁定駁回抗告人提審之聲請，其理由略以：傳染病防治主管機關就進入國境之人，所採行之相關防疫措施係經由傳染病防治法所授權，且針對受感染風險較高之進入國境之人員，採行相關檢疫措施，並衡酌國籍航空公司機組員等特定對象與其他進入國境之人感染風險高低及感染可控制程度之差異，而採行不同之防疫措施，亦為合理，其目的係為維護全國人民健康及生命等特別重要之公共利益，核屬正當。又針對機組員所採行之防疫措施，係審酌受感染傳染病之風險、傳染病發生及擴散之可能性加以分類，而有相對應寬嚴不一之措施，並針對受感染風險較高之有入境第三地且屬長程航班返國之機組員，為有效防止傳染病之發生與蔓延，居家檢疫改至防疫旅宿或公司宿舍執行，均屬必要與均衡，因而對居家檢疫者之人身自由造成限制，實屬侵害最小之不得已方法，尚無違反憲法之平等原則及比例原則。且相對人對抗告人所實施之居家檢疫措施，乃限制抗告人可活動地點為檢疫旅館而非公權力之處所，違反者雖會被處以罰鍰，但未令抗告人遭受實質強制力之拘束，程度較人身自由之剝奪有別，是無受逮捕、拘禁或自由受拘束之情形，屬提審法第5條第1項但書第6款規定之情事，與聲請提審之要件不符等語。
三、抗告意旨略以：（一）提審法第1條修正理由已說明國家對人身自由之拘束不限於刑事部分，依司法院釋字第392號解釋理由所示，所謂「逮捕」，係指以強制力將人之身體自由予以拘束之意；而「拘禁」則指拘束人身之自由使其難於脫離一定空間之謂，均屬剝奪人身自由態樣之一種。則提審法第1條之拘禁，當然包含依傳染病防治法所為之強制隔離。且司法院釋字第690號解釋之原因案件的強制隔離，與抗告人因居家檢疫不得返家被集中隔離於防疫旅館情形相同，自屬提審法第1條所稱之「拘禁」。原審未予詳查，即遽為無拘禁事實之認定，而以程序駁回，顯屬適用法規顯有錯誤之違背法令。（二）原裁定理由二、㈤以「限制聲請人（即抗告人）可活動地點為檢疫旅館而非公權力之處所，雖違反該規定會被處以罰鍰(為財產權之剝奪)，然並未令聲請人遭受實質強制力之拘束，其程度自較人身自由之剝奪有別」而認非拘禁，係自行添加「需公權力處所」、「遭受實質強制力之拘束」等法律所無之條件，顯屬適用法規顯有錯誤之違背法令。且因拒絕開庭、違背直接審理主義造成認定事實未依證據之違背法令（同班機、一同執勤超過25小時、一同坐在駕駛艙的組員回國後，可不能在「防疫旅館內」見面，出房門也不是只有罰鍰）。（三）原裁定駁回理由多有本件居家檢疫處分合法、有效之論述，惟未援引提審法第9條第1項後段，心證與理由之記載不一致，應屬裁判不附理由之違背法令；原裁定理由二、㈢所引為證據之指揮中心110年8月25日肺中指字第1100033090號函及交通部民用航空局110年8月25日標準一字第1100022866號函僅係機關間之觀念通知，未曾公告，原裁定理由所述「衡酌國籍航空公司機組員等特定對象與其他進入國境之人感染風險高低及感染可控制程度之差異，而採行不同之防疫措施」，純屬臆測並非有據，蓋因相對人就本件提審、或其他提審案件、或另進行中之訴願，未曾提出其審酌的基礎、依據，何以為5日而非3日或1日，何以快篩陰性後不能返家的理由，相對人之裁量並無堅實基礎，快篩後可以執飛卻不能返家，可證原處分（即下述系爭處分）理由矛盾。原裁定有諸多違背法令之處，為此，請考量提審法之立法意旨，人身自由屬憲法保留，基於令狀主義，由法院審酌「逮捕、拘禁之法律依據、原因及程序」之實質上之合法性，撤銷原裁定，更為適當之裁定等語。
四、本院查：
  ㈠按提審法於103年1月8日修正公布，其修法意旨乃為落實憲法第8條第2項後段、第3項對人民人身自由的保障，藉由賦予任何人對於本人或他人之人身自由，被法院以外任何機關逮捕、拘禁而予剝奪時，均得聲請法院提審的權利，並於提審法第5條規定中，要求受理提審聲請之法院，除同條第1項但書所窮盡列舉的少數例外情形以外，均應於繫屬後24小時內，向逮捕、拘禁機關發提審票的人身保護令狀（Writ of Habeas Corpus，司法院釋字第392號解釋理由參照），不得以無管轄權而逕以裁定駁回其聲請；並命逮捕、拘禁機關應於收受提審票後，24小時內將被逮捕、拘禁人解交法院（同法第7條第1項規定參照），且法院應給予聲請人、被逮捕、拘禁人及逮捕、拘禁之機關到場陳述意見之機會，經由此等被逮捕、拘禁之人得以迅速提審至法院，在法官面前陳述意見的即時司法救濟程序，由法院審查逮捕、拘禁之法律依據、原因及程序（同法第8條第1項規定參照），讓憲法上其他自由權利保障前提的人身自由，能得到充分的保障。
　㈡次按「強制隔離使人民在一定期間內負有停留於一定處所，不與外人接觸之義務，否則應受一定之制裁，已屬人身自由之剝奪。」（司法院釋字第690號解釋理由參照）。又按傳染病防治法第48條第1項規定：「主管機關對於曾與傳染病病人接觸或疑似被傳染者，得予以留驗；必要時，並得令遷入指定之處所檢查、施行預防接種、投藥、指定特定區域實施管制或隔離等必要之處置。」同法第58條第1項第4款、第3項規定：「（第1項）主管機關對入、出國（境）之人員，得施行下列檢疫或措施，並得徵收費用：……。四、對自感染區入境、接觸或疑似接觸之人員、傳染病或疑似傳染病病人，採行居家檢疫、集中檢疫、隔離治療或其他必要措施。……。（第3項）入、出國（境）之人員，對主管機關施行第1項檢疫或措施，不得拒絕、規避或妨礙。」違反該法第58條第3項規定，依同法第69條第1項第1款規定，處新臺幣（下同）1萬元以上15萬元以下罰鍰，必要時，並得限期令其改善，屆期未改善者，按次處罰之。又按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防治及紓困振興特別條例第15條第2項規定：「違反各級衛生主管機關依傳染病防治法第58條第1項第4款規定所為之檢疫措施者，處新臺幣10萬元以上100萬元以下罰鍰。」準此，傳染病防治法之主管機關對於曾與傳染病病人接觸或疑似被傳染者，令遷入指定之處所檢查或隔離等必要之處置，核屬強制隔離使人民在一定期間內負有停留於一定處所，不與外人接觸之義務，否則應受一定之制裁，已屬人身自由之剝奪。因此，參照上述提審法之修正乃為落實憲法保障人民人身自由的意旨，故而，受拘禁之人，除非其受拘禁於一定侷限空間不得與外人接觸之義務已經解除，恢復其人身得向各方移動之自由不受限的狀態，而可認已無受拘禁的事實；否則，受理提審聲請之法院，不能以該受拘禁者是拘禁於「檢疫旅館而非公權力處所」，或僅以違反規定會被處以罰鍰為「財產權之剝奪」，未令其遭受實質強制力拘束等理由，就誤認人民已無拘禁的事實，而錯依提審法第5條第1項但書第6款規定，怠於發提審票使受拘禁人到場陳述意見的義務，並逕而以裁定駁回其聲請。
　㈢再按提審法第8條第1項規定：「法院審查逮捕、拘禁之合法性，應就逮捕、拘禁之法律依據、原因及程序為之。」考諸其修法說明：「……法院審查逮捕、拘禁之合法性，僅在審查其逮捕、拘禁程序之合法性，非在認定被逮捕、拘禁人有無被逮捕、拘禁之本案實體原因及有無被逮捕、拘禁之必要性，故其採行之證據法則，僅以自由證明為已足。……。」而提審法賦予任何人得為人民之人身自由遭剝奪情事得以聲請提審的權利，既在使人身自由遭法院以外其他機關不法剝奪者，能獲即時之司法救濟，以落實憲法第8條第2項後段、第3項所定提審制度對人身自由此一重要基本權利的保障，其功能的發揮，有賴提審法院對逮捕、拘禁等剝奪人身自由措施的合法性審查，即不能僅侷限於表面形式上，逮捕、拘禁的執行行為，有無法律上的依據或類如執行名義的行政處分，作為其依據或原因。相對地，提審法院應在審理程序中，針對行政機關決定及實際執行剝奪人身自由措施之法律依據、原因與程序是否符合相關法規要求等問題，進行全面性審查，包括逮捕、拘禁執行行為前有基礎處分者，例如下命隔離拘禁，也應就該基礎處分的合法性一併審查。否則，忽略基礎處分合法與否之審查，無從審認剝奪人身自由之「原因」是否屬法規許可之範圍，也不能實質發揮即時有效司法救濟的功能，誠非憲法上開規定所設提審制度的意旨。至於提審程序在憲法的預設上，既要達成「即時」的司法救濟功能，審理程序固有高度的時間壓力，審查密度雖難與一般行政訴訟本案訴訟程序相比擬，但受理提審聲請法院仍應在「即時」與「正確有效」之間，尋求適當之平衡，其採行之證據法則，僅以自由證明為已足，在職權調查原則之客觀舉證責任下，督促當事人，尤其是逮捕、拘禁機關，善盡其等協力義務，俾於逮捕、拘禁之法律依據、原因及程序等之合法性全面審查，方得適切體現提審制度所寓上述憲法意旨。然而，提審畢竟是為人身自由遭不法剝奪而設的救濟制度，而非偏重審查、控制行政合法性的客觀訴訟制度，此由提審法第5條第1項但書第6款規定，無逮捕、拘禁之事實，包括原曾遭受逮捕、拘禁，但在法院受理提審聲請時，已經釋放而無人身自由遭剝奪的情形，法院即得逕以裁定駁回其聲請，無庸核發提審票提供即時司法救濟，即可得佐證。參照前述關於高等行政法院受理之提審抗告是續審制的抗告程序，得依抗告審自為認定之事實，適用法律而為裁定，同理，提審聲請經地方法院行政訴訟庭裁定駁回者，聲請人或受裁定人對裁定有所不服而提起抗告，抗告審法院的審查也重在受裁定人之人身自由是否仍有遭不法逮捕、拘禁之情形，若依所認定之事實適用法律結果，逮捕、拘禁欠缺法律依據、原因或有程序上之瑕疵，即應認抗告有理由，應以裁定將原裁定撤銷，並即釋放被逮捕、拘禁人（提審法第10條第2項後段規定參照）。換言之，地方法院行政訴訟庭駁回提審聲請之原裁定，依其理由雖屬不當，但依抗告審法院續審對事實調查認定的結果，原曾遭逮捕、拘禁之受裁定人已經釋放，而無人身自由遭剝奪有待即時司法救濟者，依提審法第5條第1項但書第6款、第10條第2項後段規定之整體意旨，其提審聲請仍無由准許，應認原裁定依其他理由核屬正當，而須以抗告為無理由，裁定駁回之。
　㈣經查：
　1.抗告人是於111年1月10日因國籍航空機組員執行長班任務入境，遭相對人於當日依「入境居家檢疫申報憑證（機組人員）」完整接種疫苗滿兩週且抗體檢測陽性，以附編號02-2201-0045857號之「國籍航空公司機組員入境健康聲明暨居家檢疫通知書(5+9)」的下命處分（下稱系爭處分），令入址設桃園市○○區○○○路000號之公司宿舍（下稱系爭處所），實施居家檢疫之防疫措施，居家檢疫至111年1月15日24時止，有系爭處分影本在卷可稽（見原審卷第7頁）。且系爭處分限制抗告人於居家檢疫之5日又數小時的期間內，必須停留在系爭處所，不得外出，否則即以違反傳染病防治法第58條第1項第4款規定視之，並告知將處以10萬至100萬元罰鍰之制裁（該處罰效果，源自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防治及紓困振興特別條例第15條第2項規定）。經核系爭處分是屬法院以外其他機關即相對人，藉由此等公權力措施，強制隔離使抗告人在一定期間(即居家檢疫期間)內負有停留於一定處所（即系爭處所），不與外人接觸之義務，否則應受一定之制裁（即將受罰鍰之制裁），使抗告人不能依其自由意願擅自離開此特定處所，人身必須在上述非短暫的時間內，受拘束於系爭處所房間的侷限空間內，致其人身向各方移動的自由都受到限制，參照前開說明，自已達人身自由遭剝奪的程度，而屬提審法所稱之「拘禁」無誤。
　⒉抗告人於111年1月11日仍在居家檢疫期間的拘禁當中，就提出本件提審聲請，此參原審卷附聲請狀即明（原審卷第3頁）。且依系爭處分（原審卷第7頁）所載，抗告人於同年月15日24時隔離檢疫期間屆滿前，除執行飛航任務（限派飛長程航班）外，應留在防疫地點，不得外出。由此可知，原審法院於同年月11日為原裁定當時，抗告人仍因系爭處分之規制效力而受拘禁當中，依提審法第5條第1項前段規定，原審法院原應向相對人發提審票，並即通知相對人之直接上級機關，與督促相對人依同法第7條第1項規定，於收受提審票後24小時內，將被拘禁人之抗告人解交原審法院，或依同條第2項規定，免予解交而以聲音及影像相互傳送之設備訊問，使抗告人及相對人均有接受原審法院訊問而陳述意見之機會。然原審法院卻逕以系爭處所乃限制聲請人可活動地點為檢疫旅館而非公權力之處所，雖違反該規定會被處以罰鍰(為財產權之剝奪)，然並未令聲請人遭受實質強制力之拘束，其程度自較人身自由之剝奪有別，是其並無受逮捕、拘禁或自由受拘束之情形。故本件相對人之防疫相關主管機關要求抗告人入住防疫旅館以進行居家檢疫，屬依傳染病防治法第58條第1項第4款規定所行之合法措施，與提審法規定之逮捕、拘禁手段有異，而認本件與聲請提審之要件不符合，係屬於提審法第5條第1項（但書）第6款規定之情事為理由（原裁定「理由」欄二之（五）所述），就怠於為上開法定提供即時司法救濟的義務，未依法核發提審票，未經實體開庭或利用聲音、影像遠距傳輸設備訊問，在不予抗告人及相對人接受原審法院訊問而陳述意見之機會的情形下，以審酌抗告人受檢疫隔離在上開公司宿舍之法律依據、原因及程序是否於法有據，就逕而以原裁定駁回系爭提審聲請，經核原裁定依此理由確有違誤之處。
　⒊然而，抗告人是在系爭處分所命居家檢疫期間屆滿，離開系爭處所後，恢復其人身自由不受拘禁之狀態，才於111年1月19日提起本件抗告，有抗告狀在卷可稽（本院卷第19頁），且已於111年1月23日再被派飛國外，亦有原審電話紀錄在卷可考（原審卷第64頁）。參酌前述說明，本院在抗告審查程序中，原遭拘禁之抗告人既已釋放，而無人身自由遭剝奪有待即時司法救濟之情形，依提審法第5條第1項但書第6款、第10條第2項後段規定之整體意旨，其提審聲請仍無由准許，應認原裁定駁回系爭聲請，依其他理由仍屬正當，依提審法第8條第3項準用行政訴訟法第272條，再準用民事訴訟法第495條之1第1項進而準用同法第449條第2項規定，抗告人之抗告仍為無理由，爰裁定予以駁回。
　⒋至於抗告人主張相對人作成系爭處分未曾提出其審酌的基礎、依據，何以為5日，何以快篩陰性後不能返家的理由，相對人之裁量並無堅實基礎，快篩後可以執飛卻不能返家，可證系爭處分理由矛盾乙節，乃系爭處分是否有違反比例原則等違法情事，核屬實體上爭執，應循其他行政救濟途徑，附此指明。
五、結論，本件抗告為無理由，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1 　年　　1 　　月　　28　　日
            　　　　臺北高等行政法院第六庭
                              審判長法  官  陳心弘
                                    法  官　郭銘禮
                                    法  官　林淑婷 
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不得抗告。
中　　華　　民　　國　　111 　年　　2 　　月　　8 　　日
      　　　                    　　書記官  黃玉鈴     


